
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广元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关于进一步优化广元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
投标保证金集中收退工作的通知

广发改〔2021〕235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，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市天然

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管委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

投标法实施条例》有关规定以及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

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

104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优化广元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投标

保证金集中收退工作，切实保障招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投标保证金提交方式为银行转账、保函（保单）等，保

函（保单）的提交方式仅限电子保函（保单）。

二、广元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中心（以下简称交易中心）负

责代收代退及管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提交的国家投资工程建设

项目投标保证金。招标人、代理机构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

何名义收取进入交易中心交易的工程建设项目的投标保证金。投

标保证金实行专户管理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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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招标人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投标保证金的提交时

间、方式、金额、有效期、违约责任等。

四、投标人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提交投标保证金的，须从其基

本账户一次性足额转入所报名项目（标段）投标保证金子账号，

且须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前到账。投标人

采用电子保函（保单）方式提交投标保证金的，须按招标文件要

求提交。项目（标段）投标保证金的提交情况应于开标时在交易

中心电子交易系统中公布。

五、投标保证金须按招标文件要求以投标人名义提交。提交

单位名称应与投标报名单位一致，不得以分支机构等其他名义提

交，且仅限当次投标项目（标段）有效，不得重复替代使用。一

个招标项目有多个标段，且招标文件允许投标人分别报名或者有

多个项目同时招标的，投标人应按标段、项目分别提交投标保证

金。联合体投标的，应以联合体牵头人名义提交投标保证金，对

联合体各成员具有同等约束力。

六、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提交的投标保证金的退还

（一）投标保证金的正常退还程序

1.未进入中标候选人排序的投标保证金，在中标结果公告

后，由招标人（代理机构）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四川省·广

元市）提交“未进入中标候选人排序的投标企业保证金退还确认

书”，交易中心 1个工作日内退款。

2.进入中标候选人排序的投标保证金，在合同公示后，由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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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人（代理机构）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四川省·广元市）

提交“进入中标候选人排序的投标企业保证金退还确认书”，交易

中心 1个工作日内退款。

（二）投标保证金的非正常退还程序

1.招标失败的项目：投标截止时，缴纳投标保证金不足 3家；

开标时有效投标人不足 3 家；评标结束未能推荐出中标候选人

的，招标人（代理机构）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后 3个工作日内在

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四川省·广元市）提交“重新招标项目投

标保证金退还确认书”，交易中心 1个工作日内退款。

2.有投诉、举报的项目：有投诉或举报等特殊情况需暂缓退

还投标保证金的，经监督部门受理的，由监督部门出具投标保证

金暂缓退还通知书，交易中心收到通知书后，即暂缓退还。投诉、

举报等处理结束后，招标人提交“投标保证金退还确认书”并由监

督部门出具同意退还的意见后，交易中心 1个工作日内退款。暂

缓退还通知书上应明确投标保证金暂不予退还期限，暂不予退还

期届满后，招标人未向交易中心递交延长不予退还期限的，由交

易中心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四川省·广元市）公告后退转

至招标人，由招标人履行退还义务。

3.因投标人存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“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情

形”的，由招标人出具“保证金不予退还申请”，行业主管部门、

投资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，交易中心在 1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退

还给招标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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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交易中心将定期对投标保证金进行清退，经交易中心

书面催退后，仍未提交投标保证金退款申请的，由交易中心在全

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四川省·广元市）公告后退转至招标人，

由招标人履行退还义务。

（四）投标保证金的退还方式。以银行转账方式提交的投标

保证金，交易中心将保证金退还至投标人原缴款账户；以电子保

函（保单）形式提交的投标保证金，按保函（保单）相关规定办

理。

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元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2021年 6月 28日


